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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将信息权益交还至个人 
《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信息及数据安全规范更进一步。2021 年 8 月 20 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将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继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后，个人信息保护法进

一步在法律层面为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提供法律保障。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个人信息收集和处理过程中的原则，同时对违反规定所

承担的法律责任做出了详细界定，如警告、罚款、暂停或终止服务等。在互联网相

关的细则上，本次《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对信息推送、商业营销等环节广泛存在的

“自动化决策”等作出了具体要求。 

强调互联网平台义务，健全行业发展。互联网平台作为大数据的主要运用者，需要

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保护用户使用权益。对于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

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了其需要履

行的义务，如外部监督、制定平台规则、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

受社会监督等。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推动数据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规范处理敏感信息，严格个人信息跨境提供。在个人敏感信息处理方面，《个人信

息保护法》要求对“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

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进行严格保护和处理限制。 

个人信息跨境提供规则方面，要求“应当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

人信息存储在境内、未经允许不得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国境内的

个人信息。”对于未来跨国经营、境外上市的企业，或将面临更加严格的规范要求。 

禁止不合理价格差别，规范个性化推荐。在与互联网业务相关的“自动化决策”方

面，《个人信息保护法》就“大数据杀熟”“个性化推荐”等作出具体要求： 

1） 对“大数据杀熟”行为，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

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此前某些平台在一些非标的生活服务和商品提供上，可能存在用户间的价格等

差别待遇。《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已经对相关行为进行了规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后将在立法层面对“大数据杀熟”进行进一步规范。 

2） 对“个性化推荐”，要求“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

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  

这一规定要求“千人千面”须为用户提供可拒绝的选项，其牵涉面广泛、涉及

到各平台的内容推荐、广告变现、销售转化等环节。我们认为，其影响取决于

各平台具体实施方式，但将选择交给用户更利好个性化推荐做得出色的平台。 

首先，此前相关法规如《电子商务法》已有相关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

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的，应

当同时向该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对企业提出了相关要求。 

其次，很多平台此前已在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设。很多平台如淘宝、美团、

微信、抖音等均提供了用户关闭个性化推荐、个性化广告的选项。 

我们认为，将是否接受“千人千面”的选择交给用户，既是对用户信息的保护，

也是对用户体验的尊重。我们测试得出，在关闭某些 APP 的个性化推荐前后，

接受到的内容和商品推荐体验差别明显。将选择权交给用户，用户会选择其体

验更好的内容和商品推荐形式，这有利于个性化推荐做得好的平台。因此，相

关规定既有助于保障用户权益、也有助于促进平台长期的改进迭代。 

风险提示：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强度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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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个人信息及数据安全规范相关法规加速推进 

相关法规 时间 事件 

《网络安全法》 2016 年 11 月 立法机构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并于次年 6 月正式施行 

   
《数据安全法》 2018 年 9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数据安全法》列入立法规划 

 
2020 年 6 月 初稿交人大常委会进行初审 

 
2021 年 6 月 2021 年 6 月 10 日《数据安全法》正式通过并公布，并于 2021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 

   
《个人信息保护法》 2021 年 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全文公布 

 
2021 年 4 月 审议稿《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 

 
2021 年 8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20 日表决通过，并将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资料来源：新华网、中国人大网等，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2：《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要点 

涉及要点 具体内容 

核心原则：告知-同

意 

处理个人信息，应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取得个人同意，不得误导欺诈、胁迫等； 

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服务； 

信息处理者应该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 

个人信息“最小化”

处理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收集范围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应当为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最短时间 

严格规范信息自动

化决策 

针对“大数据杀熟行为”，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

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不得强制推送个性化广告，“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或者向个人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

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 

严格限制处理敏感

个人信息 

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处理规则：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

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向个人告知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互联网平台服务、

用户数量巨大、业

务类型复杂的个人

信息处理者的义务 

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监督； 

制定平台规则，明确平台内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处理个人信息的规范和保护个人信息的义务； 

对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处理个人信息的平台内的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停止提供服务； 

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完善个人信息跨境

提供规则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处理个人信息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集和

产生的个人信息存储在境内。 

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批准，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信息。 

相关法律责任 

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或者处理个人信息未履行本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由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拒不改正的，并处一百万元

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万元以下

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通报有关主管部门吊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

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

任相关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 

资料来源：《个人信息保护法》、新华网、央视时政等，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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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示例：保留淘宝个性化推荐时  图表 4：示例：关闭淘宝个性化推荐时 

 

 

 

资料来源：淘宝，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淘宝，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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